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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積

極交通(駕駛)安全
 習題解答 

一、問答題 
1.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制定目的為何？試闡述之。 

 有關汽車及駕駛人之安全規範只有三十八條文，但其專業意涵深邃，如果行車時

能遵行之，排除其他人為、道路環境等非自己所能控制因素，應能百分之百的駕

駛與完全操控汽車。 
深一層剖析，這一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即是有關人類「行」的文化、知識

的結合應用與人的心理正常與否的呈現及政府行政管理效率高低的表現： 
 行車按序、遵守號誌與交通指揮等是對這些符號背後隱藏的公權力的一種尊

重，也是尊重自己人民選出負有民意監督責任的議員所立之法及相信執行法

令的政府官員的能力水準。 
 不亂停車、不酒後駕車、不蛇行、不隨便迴車等是尊重其他車輛、行人的用

路權益與生命財產。 
 不超速、不超載、保持行車間距、遵行左右轉行車規定者是尊重自己生命財

產的表現，是家庭責任的情感表現，是對國家培養人才的回饋奉獻的理性表

現。 
 「行人優先」是駕駛人高貴情操呈顯；不在消防栓、殘障停車位停車是尊重

別人生命權益的至高價值表現。 

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共幾條文？規範範圍包含那些？試簡述之。 

 綜觀「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八章一四六條文中，規範汽車駕駛人條文計三十八條

(第四章七十七～一一四條)；管理汽車牌照、行車執照駕照等行政規定計六十九

條(第二、三章八～七十六條)；總則名詞釋義、定義條文計七條(第一章一～七條)；
其他條文三十二條(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附則，即自一一五～一四六

條)為規範慢車、行人、道路障礙及行政主管機關權限來源等規定條文。 

3. 汽車牌照與駕駛執照有何不同？其各自代表何種意義及作用？試予說明。 

 根據第八條規定：汽車牌照包括號碼、行車執照及拖車使用證，為行車之許可憑

證。 
另依據第五十條規定，汽車駕駛執照為駕駛汽車之許可憑證，由駕駛人向公路監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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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關申請登記，考驗及格後發給之。 
因此，這兩種「照」所規範的目的不同，汽車牌照對象為「汽車」駕駛執照對象

為「駕駛人」。 
當規範定義車與人清楚後，整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即可明確權利與義務關係，使

政府管理，用路之人與車時能達到理想的交通安全的目標。 

4.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將「汽車」界定成幾種型式？試簡述之。 

  汽車：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包括機器腳

踏車)。 
 客車：指載乘人客四輪以上之汽車。 
 貨車：指裝載貨車四輪以上之汽車。 
 客貨兩用車：指兼載人客及貨物之汽車。 
 代用客車：指不載貨時代替客車使用之貨車。 
 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七歲兒童之客車。 
 特種車：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包括吊車、救濟

車、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憲警巡邏車、工程車、教練車、殘障用特製

車、灑水車、郵車、垃圾車清掃車、水肥車、囚車、殯儀館運靈車及經交通

部核定之其他車輛。 
 曳引車：指專供牽引其他車輛之汽車。 
 拖車：指由汽車牽引，其本身並無動力之車輛。 
 全拖車：指具有前後輪，其前端附掛於汽車之拖車。 
(11) 半拖車：指具有後輪，其前端附掛於曳引車第五輪之拖車。 
(12) 拖架：指專供裝運十公尺以上超長物品，並以物品本身連結曳引車之架形拖

車。 
(13) 聯結車：指汽車與拖車所組成之車輛。 
(14) 全聯結車：指一輛曳引車與一輛或一輛以上全拖車所組成之車輛。 
(15) 半聯結車：指一輛曳引車與一輛半拖車所組成之車輛。 
(16) 車重：指車輛未載客貨及駕駛人之空車重量。 
(17) 載重：指車輛容許載運客貨之重量。 
(18) 總重：指車重與載重之全部重量。 
(19) 總聯結重量：指曳引車及拖車之車重與載重之全部重量。 
(20) 雙軸軸組：兩個車軸其相鄰車軸中心點之距離小於二‧四公尺，且由廠商宣

告所形成之車軸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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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參軸軸組：三個車軸其相鄰車軸中心點之距離小於二‧四公尺，且由廠商宣

告所形成之車軸組合。 
(22) 第五輪載重量：指曳引車轉盤所承受之重量。 
(23) 市區雙層公車：指具有上下兩層座位及通道，專供市區汽車客運業作為公共

汽車使用之客車。 

5. 汽車依使用性質可區分成幾類？試概述之。 

  客車 
  大客車：座位在十座(含)以上之客車或座位在二十五座(含)以上之幼童專用

車。其座位之計算包括駕駛人、幼童管理人及營業車之服務員在內。 
  小客車：座位在九座含以下之客車或座位在二十四座(含)以下之幼童專用

車。其座位之計算包括駕駛人及幼童管理人在內。 
 貨車 
  大貨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不含)之貨車。 
  小貨車：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含)以下之貨車。 
 客貨兩用車 
  大客貨兩用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不含)，並核定載人座位，或全部

座位在十座(含)以上，並核定載重量之汽車。 
  小客貨兩用車：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並核定載人座位及載重量，

其 後一排座椅固定後，後方實際之載重空間達一立方公尺以上之汽車。

 代用客車 
  代用大客車：大貨車兼供代用客車者，為代用大客車，其載客人數包括駕

駛人在內不得超過二十五人(座椅為 U 字型，能活動，不可固定)。 
  代用小客車：小貨車兼供代用客車者，為代用小客車，其載客人數包括駕

駛人在內不得超過九人。 
 特種車 
  大型特種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不含)，或全部座位在十座以上之特

種車。 
  小型特種車：總重量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含)，或全部座位在九座以下之

特種車。 
 機器腳踏車 
  重型機器腳踏車：汽缸總排氣量逾五十立方公分(不含)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輕型機器腳踏車：汽缸總排氣量五十立方公分(含)以下之二輪機器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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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汽車於停車時有何安全規定？試述其要項。 

  禁止臨時停車處所不得停車。 
 彎道、陡坡、狹路或道路修理地段不得停車。 
 機場、車站、碼頭、學校、娛樂、展覽、競技、市場或其他公共場所出、入

口及消防栓之前，不得停車。 
 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不得停車。 
 在設有殘障者專用停車標誌處所，非殘障用車不得停車。 
 汽車買賣業或汽車修理業不得在道路上停放待售或承修之車輛。 
 路邊劃有停放車輛線之處所不得停車營業。 
 自用汽車不得於營業汽車招呼站停車。 
 顯有妨害他車通行之處所，不得停車。 
 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但單行道應緊靠路邊停車。 
(11) 於坡道不得已停車時應切實注意防止車輛滑行。 
(12) 汽車發生故障不能行駛，應即設法移置於無礙交通之處。該故障車輛在未移

置前或移置後均應豎立車輛故障標誌。該標誌在行車時速四十公里之路段，

應豎立於車身後方五公尺至三十公尺之路面上，在行車時速逾四十公里之路

段，應豎立於車身後方三十公尺至一百公尺之路面；交通擁擠之路段，應懸

掛於車身之後部。車前適當位置得視需要設置，車輛駛離現場時，應即拆除。

(13) 停放路邊之車輛，遇晝晦、風沙、雨雪、霧靄時，或在夜間無燈光設備或照

明不清之道路，均應顯示停車燈光或反光標識。 
(14) 在停車場內或路邊准停車處所停車時，應依規定停放，不得紊亂。 
(15) 停車向外開啟車門時，應注意行人、車輛，並讓其先行。 
停車時間、位置、方式及車種，如公路或警察機關有特別規定時，應依其規定。

7. 機器腳踏車附載人員或物品時有何安全規定？試述其要項。 

 機器腳踏車之裝載規定 
 載物者，輕型不得超過五十公斤，重型不得超過八十公斤，高度不得超過肩

部，寬度不得超過把手，長度自座位後部起不得向前超伸，伸出車尾部份，

自後輪軸起不得超過半公尺。 
 機器腳踏車在駕駛人後設有固定座位者，得附載一人。 
 附載坐人後不得另載物品，但零星物品不影響駕駛人及附載人員之安全者。

 附載坐人不得側坐。 
 駕駛人及附載坐人均應戴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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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載容易滲漏、飛散、氣味惡臭之貨物能防止其發洩，應嚴密封固裝置適當。

 附載坐人，載運貨物必須穩妥，物品應捆紮牢固，堆放平穩。 

8. 汽車於行車前應注意那些事項？試述之。 

  方向盤、煞車、輪胎、燈光、雨刮、喇叭、照後鏡等須詳細檢查確實有效。 
 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及其他依法令規定必須隨車攜帶之證件，均應攜帶。 
 隨車工具須準備齊全。 
 兒童須乘坐於小客車之後座。 
 小客車前座人員均應繫安全帶。 
 起步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

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 

9. 為何遵守交通安全規則屬於積極性交通(駕駛)安全？其意義試予闡述。 

 她是一部交通哲學，是人與人關係交往的哲學體現： 
 任何駕駛動作於任一空間、時間皆展現人類的關愛－為別人著想，設身處地。

 任何時間空間內依循任一規定條文駕駛行車，能順暢安全，免於恐懼即快樂

哲學原則。 
 任何駕駛思維動作在任一時空內以專業性專注性專門性地到達目的地，真實

地完成個人的思維、目標，即理性哲學原則。 
 人人互相設身處地，交通安全零災禍臻於善的哲學原則。 
 人人依規定遵行規則內容注意行車標誌、標識、標線、標字，遵守奉行，整

個交通行車井然有序，顯出秩序之美－即美的哲學原則。 
一個社會，由交通系統運作可看出該國家人民的特性－效率的、人本的、科技的、

國際的、教育的、社會和諧度的、人民素質水準的整體表現。 
這些表現存乎人民上下一心的態度，再好的交通安全規則及交通行政管理制度，

不如百姓的態度尊重法令、尊重制度價值、自己、他人等正面而積極的態度。 

二、查找法規題 
教師提問任出一條文，學生於規定時間內(一題三十秒鐘)查出並以紙筆或口頭說

出正確條文(正確性 80%，相關性 20%)。 

三、選擇題 
(2) 1. 樹立車輛故障標誌方法？ (1)行車時速四十公里之路段五～三十公尺處

(2)行車時速超過四十公里之路段：A 普通公路：三十～一百公尺處，B 高速

公路：五十～一百公尺處 (3)交通擁擠之路段(市區)得懸於車身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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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安全不是口號」這句話代表何種意義？ (1)知行合一 (2)知而不行 (3)
知行不一。 

(1) 3. 道路交通管制設施屬於何種狀態？ (1)靜態 (2)動態 (3)動靜皆屬。 
(1) 4. 何謂汽車？ (1)道路上不依軌道、電力、架線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 (2)

非道路上依軌道、電力架線以原動機行駛車輛 (3)適用道路及非道路汽車。

(2) 5. 何謂曳引車？ (1)被他車牽引 (2)牽引他車 (3)互相牽引 之車輛。 
(3) 6. 聯結車之釋義為何？ (1)汽車與甲車 (2)汽車與重車 (3)汽車與拖車 所

組成之車輛。 
(2) 7. 何謂載重？ (1)指車輛未載客貨及駕駛人之空車重量 (2)指車重與貨物重

之全部重量 (3)指車輛允許載運客貨之全部重量。 
(2) 8. 什麼是第五輪載重量？ (1)指聯結車之載重量 (2)指曳引車轉盤所承受之

重量 (3)指汽車所載重量。 
(1) 9. 「小客車」的定義？ (1)座位在五座(含)以下 (2)座位在九座含以下 (3)

座位在十二座(含)以下 之客車。 
(1) 10. 依使用目的區分汽車類別可分為？ (1)自用與營業 (2)客車與貨車 (3)拖

車與非拖車。 
(3) 11. 依汽車性質區分之名詞為那一個？ (1)自用車 (2)曳引車 (3)代用客車。

(1) 12. 汽車駕駛人分類？ (1)職業與普通 (2)自用與營業 (3)一般與特許。 
(1) 13. 交通規則規定汽車車廂外之限制條件為何？ (1)不得 (2)得 (3)或可 載

人。 
(2) 14. 患有傳染、瘋狂病及攜有惡臭物品乘客是否拒載？ (1)不應 (2)應 (3)或

可 拒載。 
(3) 15. 營業小客車對短途乘客是否拒載？ (1)視情況 (2)得 (3)不得 拒載。 
(1) 16. 裝載貨物寬度限制條件？ (1)不得 (2)得 (3)視情況 超過車身。 
(2) 17. 行駛高速公路貨車長超過多少公尺即應由公路監理及管理機關核發通行證

管制？ (1)九 (2)十一 (3)十三 公尺。 
(2) 18. 自地起算，小型車不得超過多少公尺之裝貨高度？ (1)一‧五 (2)二‧五

(3)三‧五 公尺。 
(3) 19. 貨車裝載貨物應如何佈置？ (1)前多後少 (2)前少後多 (3)平均分配。 
(2) 20. 大貨車載人不得超過多少人？ (1)五 (2)四 (3)三 人。 
(2) 21. 大貨車載運神轎附載人員不得超過多少人？ (1)二十 (2)十六 (3)十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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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 重型機踏車載物不得超過多少公斤？ (1)一○○ (2)八十 (3)六十 公

斤。 
(1) 23. 機車駕駛人及附載坐人是否戴安全帽？ (1)必需 (2)不必 (3)得視情況。

(3) 24. 駕駛汽車載送之兒童應坐於何座？ (1)前右 (2)前左 (3)後右 之座位並

繫妥安全帶。 
(2) 25. 何種狀況按鳴喇叭？ (1)郊外道路借用對向車道超車 (2)於急彎、上坡道頂

端視距不良處時 (3)遇有行人穿越馬路時。 
(1) 26. 大型車除何種狀況下才允許行駛內側車道？ (1)超越前車 (2)禮讓後車

(3)道路壅塞。 
(1) 27. 兩車相會間隔不得少於多少公尺？ (1)○‧五 (2)一 (3)一‧五 公尺。

(3) 28. 行經多車道之圓環路口如何禮讓駕駛？ (1)己車先行 (2)未進圓環之他車

先行 (3)已進入圓環車道之他車先行。 
(2) 29. 汽車行近「行人優先」之處所，應如何駕駛？ (1)加速超越 (2)減速慢行

(3)視情況加減速度。 
(3) 30. 上坡蛇行屬於危險駕駛行為，理由為何？ (1)己車無從閃避 (2)他車無法迴

避 (3)同向車汽車動力不足，反應不良。 
(3) 31. 聯結車於道路上不得迴轉源自安全規則第幾條規定 (1)八十六 (2)九十六 (3)

一○六 條。 
(3) 32. 迷霧時，應使用霧燈或遠光燈，為安全規則第幾條規定？ (1)八十九 (2)

九十九 (3)一○九 條。 
(2) 33. 汽車於淡水河渡或海渡時，乘客是否下車？ (1)應 (2)不應 (3)視情況

下車。 
(1) 34. 汽車於道路交通標誌前如何處理？ (1)禁停車 (2)禁迴車 (3)禁倒車。 
(1) 35. 停車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單行道緊靠路邊停車，規定於第幾

條？ (1)一一二 (2)一一七 (3)一二二。 
(2) 36. 飲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成份超過每公升○‧二五毫克以上者禁止駕車，規定於

第幾條文？ (1)一○四 (2)一一四 (3)一二四。 
(1) 37. 機車蛇行、獨輪、拆消音器之禁止條文規定於第幾條？ (1)七十九 (2)九十九

(3)一一九。 
(2) 38. 在鐵路平交道上允許何種駕駛行為？ (1)倒車 (2)前行 (3)迴車(調頭)。 
(1) 39. 方向盤抖動可以用身上何種器官偵測得知？ (1)肢體 (2)鼻子 (3)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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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0. 「史密斯法則」之駕駛技術其中之一條建議雙眼游動，即眼睛盯住一個交通

事物之時間長短多少為宜？ (1)愈短愈佳 (2)愈長愈佳 (3)適中為佳。 

四、案例討論 
教師例舉報章雜誌車禍事件，交由學生討論後，立即紙筆或口頭提出與法規相關

之原因分析，教師就該題目給予講評並給分。(正確性 50%，相關性 30%，合理性 20%) 


